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行政会议管理办法

为规范会议管理，提高会议决策和行政管理效率，根据

上级机关有关会议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管理办

法。

一、会议分类

（一）校长办公会议由校长召集和主持，是校长行使职

权、履行职责、组织实施学校理事会、党委有关决定，研究、

处理和决定学校行政工作中重要事项的工作会议。

（二）校务会议由学校分管副校长召集、主持和确定会

议议题。参加人员由理事长、校领导、中层干部组成，列席

人员由会议主持人确定。主要传达上级机关的重要指示，通

报重大事项，部署重要工作，研究解决学校临时发生的重大

问题。

（三）全校教职工大会由校长召集和确定会议内容。参

加人员一般为全校在岗教职工。会议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召

开，由学校办公室负责组织。

（四）其他会议

1.研究业务工作会或业务工作报告会。一般由职能业务

部门负责召集主持。

2.对外承（协）办全省、全国性会议。一般由具体承办

单位负责组织。

3.接待重要公务来访会议。一般由学校办公室负责组

织。



二、会议审批制度

（一）校长办公会议按照《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执

行。

（二）校务工作会议由分管副校长决定。

（三）全体教职工大会由校长提出，校长办公会议议定。

（四）专门工作会议由主办单位提出，报分管副校长审

定，各单位应提前做好工作安排，一般应于每周五前将下一

周需要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报学校办公室登记，以便协调安

排会议室。如未按此执行，办公室不予安排会议室，并在全

校给予通报批评。

（五）对外承办的会议由承办单位提出，至少应提前两

周完成承办会议工作方案，向理事长、校领导汇报并报学校

办公室备案，以便准备和协调有关工作。学校办公室对承办

会议工作方案进行审核，报请校领导审定。

（六）接待重要公务来访会议，应及时向校领导汇报并

预先上报学校办公室，以便做好接待准备。

三、会议召开的原则及要求

（一）精简，高效原则。凡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一律不开，

必须召开的会议要科学安排，压缩规模，明确主题，有备发

言，一般不占用教学工作时间及教学场地。

（二）简朴、求实原则。除贯彻传达上级精神，研究部

署涉及全校性的教学、科研、学生管理或人事制度改革等重

大事项的会议可冠以学校名义外，其它专门工作会议原则上

不许以学校名义召开，尽量缩小会议参加人员范围，不需邀

请全部校领导出席。



（三）充分准备原则。所有会议要认真准备，落实好会

议的议程、参加会议的人员，安排好各项会议服务事宜。会

前相关负责人要主动向分管校领导汇报准备情况，征求领导

对某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会议重点。

（四）非赢利原则。对外承办的各类会议实行以会养会

的原则，在会前组织单位要认真做好经费预算工作，按照会

议实际费用来收取会务费维持会议正常运转，既不能增加学

校财务负担，也绝不允许以赢利为目的多收会费。

四、会务组织

（一）筹备工作。学校召开的会议筹备工作由相关单位

负责。除学校重大组织活动会议及对外承办的会议，一般工

作会议不需成立筹备领导小组，可设立会议工作组。所有对

外承办的会议在召开一周前须将会议安排表、接待方案和经

费预算等筹备情况的资料报学校办公室备案。

专门会议或对外承办会议确需领导出席的，主(承)办单

位应提前 3 天向学校办公室提出，由学校办公室视情况统一

安排。需邀请领导讲话的，由主(承)办单位代为拟稿，并于

会议召开前一周将文稿交学校办公室核稿送出席会议领导

阅定。

（二）会议通知。校长办公会、校务会议、全校教职工

大会由学校办公室负责通知。专门工作会由主办单位负责通

知。

（三）会场布置安排。各类会议由承办组织单位具体落

实会场布置工作。



（四）会议服务。根据不同类别，会议服务按以下要求

提供。校长办公会议、校务工作会议，由学校办公室专人提

供服务；专门工作会议，自行服务；对外承办会议，组织会

务组提供服务。专门工作会议或对外承办的会议确需学校办

公室公务人员协助的，应于召开前两天向学校办公室提出，

学校办公室视情况安排。

（五）会议记录。学校召开的各类会议主办者或与会者

应认真做好会议记录。校长办公会议、校务工作会由学校办

公室专职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其它会议的记录由主(承)办单

位自行安排人员负责。

（六）会议纪要。学校召开的各类重要会议应及时编发

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应简明扼要、规范具体。并按办文程序

办理发文手续，及时发送到相关单位。

（七）会议资料归档。会议档案资料包括：会议申请书、

批复件、会议通知、各项筹备会记录、接待方案、经费预算

方案、与会人员名单、交流材料、会议纪要等，会议材料应

在会后一周内由主(承)办单位整理完毕并存档，重要会议形

成会议材料应移交档案馆存档。

五、本办法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如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